臺北市98年度國民中小學學生自然科學探究式學習網路競賽辦法

一、依據：

1.臺北市政府教育局98.1.15北市教資字第09830992400號函辦理

2.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推廣臺北市校園數位氣象網應用暨促進中小學教師實施探究式教學專案」
二、目的：

1.鼓勵中小學生運用網際網路作為溝通表達的工具，透過互評活動培養評鑑能力。

2.結合學校、家庭共同推廣「臺北市校園數位氣象網」與學校校園數位氣象站之應用。

3.藉由學習伙伴共同參與的網路探究學習競賽形式，鼓勵學生學習觀察、分析天氣現象，實地從事探究氣象相關問題，以提昇學生探究學習能力。

4.透過探究學習成果研討會，提供學生相互觀摩機會，增進學生表達能力。

三、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四、指導單位：國立中央大學網路學習科技研究所
五、承辦單位：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國民小學、臺北市校園數位氣象網推動小組。

六、參賽資格：台北市國中小四~九年級，2~3名學生組成一隊，並由1~2位老師或家長擔任教練。

七、活動期程： 

	活動項目
	活動內容
	活動日期

	註冊組隊
	線上完成報名手續
	03/23（週一）～04/10(週五）

	網路探究學習競賽說明會
	「探究學習」的精神以及競賽辦法的說明
	04/11（週六）

	網路探究學習期程
	完成探究過程紀錄A
	決定研究的問題。
	04/12（週日）～04/18（週六）

	
	完成探究過程紀錄B
	決定要選取的氣象要素，資料的範圍(時段、測站)，資料的來源。
	教練互評探究過程紀錄A
	04/19（週日）～04/25（週六）

	
	完成探究過程紀錄C
	分析資料並繪製圖表。
	教練互評探究過程紀錄B
	04/26（週日）～05/02（週六）

	
	完成探究過程紀錄D
	完成探究學習的作品。
	教練互評探究過程紀錄C
	05/03（週日）～05/09(週六)

	作品觀摩週
	學生觀摩他隊作品
	教練互評探究過程紀錄D
	05/10（週日）～05/16(週六)

	簡報製作
	進入決審隊伍，製作發表會簡報檔案
	05/18（週一）～05/22(週五)

	成果發表
	研討會暨學生探究學習成果發表會的活動
	05/23(週六）

	公佈獎勵名單
	根據探究歷程及發表成果決定獎勵名單,並擇期頒獎
	05/25(週一）下班前競賽網站公佈獎勵名單


八、競賽規則：

（一）決定研究問題：從競賽網站公佈的主題中，選擇探究的主題。

（二）資料來源：進行探究學習時，必須使用臺北市校園數位氣象網、中央氣象局、氣象實測資料。
（三）評分：

1.初審
(1)探究過程紀錄上傳截止時間為該週週六晚上9:00，遲交扣分。

(2)05/10（週日）～05/17(週日)評分，05/18（週一）中午以後於競賽網站公佈參加決審隊伍。 
(3)參加決審隊伍應製作簡報檔案，並於5/22(週五) 21:00以前上傳檔案，逾時視同放棄。
2.決審
本活動之學生成果發表會將以仿學術研討會形式舉行，由專家學者或教師主持，各作品均有作者代表做7分鐘以內的發表，並接受3分鐘之提問與討論。若作品數量多，則採同時多軌(multi-track)制進行。
九、獎項：特優2件、探究精神獎3件、優等2件及佳作7件，頒發獎狀及獎品。實際錄取件數由評審委員斟酌參展件數及實際狀況決定之。
十、活動網站：http://weather.tp.edu.tw/contest
十一、聯絡人及電話：新生國小教務處資訊組 李湘坪老師。Tel：23913122轉214。
十二、經費來源：由教育局補助支應。
十三、獎勵方式：本活動結束後有功人員陳報教育局給予敘獎。
十四、本計畫經校長核准並陳報教育局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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